
政策解读:《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模块化招标文件范本框架导引及编制导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及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攻坚战部署安排，进一步规范全省招标投标工作，营造公平竞争、风清气正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湖南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制定了《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模块化招标文件范本框架导引及编制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共8章41条，旨在构建适用于新形势下全省统一的数字化、模块化、内嵌逻辑的招标文件范本体系及由此延伸的“机器管招投标”交易平台体系，从源头上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排除人为干预，提升交易透明度与公平性，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导则》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为指导，紧扣“打造阳光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总目标，在梳理、整合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文件制作规范的基础上，通过机器管招投标交易系统与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平台“六统一”成果的高度融合，实现全省一体化运行模式，创新从电子范本框架适用、评标办法、资格条件、评标办法评分分值构成及加（扣）分条件设置等方面进行系统规范，实现招标文件编制由原来的“自主编辑项”变为“自动生成项”或“规定选择项”，范本运行模式由人工设置向机器自动关联的转变。
聚焦“清、减、优、准、合”，突出沿革性、创新性、合规性。在全面梳理国家、部委有关法律法规基础上，基于我省各行业现有的招标文件范本，《导则》按照“清、减、优、准、合”的原则规范招标文件条款。“清”即招标文件范本表述、条款定义、权利义务边界和准入条款设置清晰；“减”即减少招标条款层级，减少与招标项目无直接关联的相关条款；“优”即优化以往范本结构内容与评审流程；“准”即准确表达招标人的需求，确保资质要求、评标办法、评审因素和评分标准设置准确；“合”即梳理合并涉通用条款、基础条款等相关内容。
聚焦规范条款设置，体现公平性、准确性、及时性要求。《导则》按照“符合即准入”的原则，实行宽进严管、开放竞争，最大程度降低准入限制，确保所有市场主体在相同起跑线上竞争。根据项目类别和规模，创新设立牵引指标项，以国家资质所对应的工程类别及规模为牵引指标项，反向牵引招标项目所需资质条件，精准界定类似业绩的适用情形，解决以往招投标领域存在的同等规模不同资质、同类项目不同需求、同类需求不同标准、同类标准不同参数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量身裁衣”、随意提高资质门槛、设置排他性条款等现象。创新构建“六随机五区间报价得分模型”及全流程数字赋能的管控体系，有效防范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导则》通过平台实现多方联动约束，将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招标代理机构、交易中心、行政监督部门等主体行为置于闭环化、全链条数智化管控体系中，有效解决评标专家不“专”、招标代理等中介机构不“中”、交易中心交易环节“不透明”、行政监督部门管不了等问题。同时，规范标后管理中人员履约、项目实施、质量安全等权利义务，覆盖项目从入场到合同履约的全生命周期，创新实现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治理模式从管项目到管行业、从管招投标单一环节到管项目运行监管全过程的转变。
聚焦系统考量、稳步推进，兼顾招投标领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导则》在规范一般招标项目管理的同时，兼顾特殊情况下不适合采用“机器管招投标”的招标项目和采用综合评估法2中增加相关条款的审批备案规定。同时，对国家战略支持的工程领域的新产业、新业态所对应的牵引指标、奖项设置进行规范，为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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